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申請須知修正草案對照表

	條項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名稱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申請須知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發給作業須知
	修正「發給作業」為「申請」，俾利民眾及受理機關遵循。

	一
	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提升本市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並鼓勵學業優秀或具特殊才能，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特訂定本申請須知。
	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落實鼓勵本市原住民學生學業優秀或具特殊才能，依據原住民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特訂定本作業須知。
	1、 修正機關名稱及須知名稱。
2、 修正須知辦理目的。

	二
	獎助對象：

(1)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六個月以上，就讀國小以上至大專院校，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
(2) 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單位之獎助學金或學雜費相同性質補助者。
前項(一)所稱大專院校，係指就讀臺灣地區經教育部承認之二專、五專、二技、四技或大學之法定修業年限以內之學生（含夜間部）。不包含碩士班、博士班、空中大學（專科）、推廣部、進修補習學校、遠距教學、學分班及在職進修班學生。
	凡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六個月以上，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且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公營事業單位之獎助學金者，得申請之。
	1、 增列標題「獎助對象」，並以敘明獎勵對象範圍。
2、 排除教育主管機關原住民籍升學優待減免之相同性質學雜費補助，避免補助資源重疊。

增項，敘明大專院校之定義，係參照教育部解釋具正式學籍之大專院校學制及本府教育局及社會局低收入戶學雜費減免補助對象。



	三
	申請項目及審核標準：
(1) 學業獎學金：就讀於國內高中(職)學校(不包括特殊教育學生)操行成績優良，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者。
(二)學業助學金：
   1.就讀國民中(小)學，學習領域評量之學期總平均70分或乙等以上者。
   2.就讀國內高中(職)以上特殊教育學生，操性成績優良，學業總平均75以上者。
(三)特殊才能助學金：
   1.就讀於高中(職)以下學校，其操行成績優良，參加本府教育局或其他主管教育機關主辦之比賽或展覽，獲得團體組或個人組前三名者。
   2.同一年度比賽成績最高，且同一比賽項目獎勵一次為限。
(四)私立高中（職）學校及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教育代金：其操行成績優良，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者。
前項學業成績等第轉換分數方式，依相關成績評量或考查規定辦理。
前項所稱操性成績優良，係指成績達80分以上者，如未以分數評定者，則申請前一學期成績須無警告、小過、大過等懲處記錄。
	申請補助項目及資格如下：
(一)學業獎學金：就讀於國內高中（職）學校（不包括特殊教育學校）操行成績優良，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者。
(二)學業助學金：
1.就讀於國民小學，學習領域評量之學期總平均成績70分或乙等以上者。
2.就讀國民中學，學習領域評量之學期總平均成績70分或乙等以上者。
3.就讀於國內高中（職）以上特殊教育學校，操行成績優良，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者。
（三）特殊才能助學金：

就讀於高中(職)以下學校，其操行成績優良，參加本府教育局或其他主管教育機關主辦之工藝、美術、音樂舞蹈、職業選修、技藝教育及族語之比賽或展覽，獲得團體組或個人組前三名者（每年以獎金最高者一項一次為限）。
（四）私立高中（職）學校及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教育代金：其操行成績優良，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者。
（五）各級學校成績等第轉換分數方式，依相關成績評量或考查規定辦理。

（六）以上所指操行優良者，係指達80分以上者或未受相關懲處者。
	修正條文標題。
修正「特殊教育學校」為「特殊教育學生」，放寬特殊教育學生皆可申請補助，不僅限於就讀特殊教育學校之學生。
整併國中及國小申請資格。

一、放寬參加比賽或展覽項目，現行規定每學年度獎勵學生約計110名，預估修正後規定每學年度可獎勵學生約計200名，俾鼓勵原住民學生多元學習發展。

二、條列式敘明審核標準。
刪除，以增項敘明之。

刪除，以增項敘明之。

增項。

增項，配合高中職成績考查辦法敘明操行成績審查標準。


	四
	每學期獎助學金發給名額及金額規定如下：
(1) 學業獎學金：國內高中(職)(含夜間部)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以上未滿85分，每名新台幣1,000元整，85分以上未滿90分者，每名新臺幣2,000元整，90分以上者每名新臺幣6,000元整。
(2) 學業助學金：

1. 國民中、小學學生每名新臺幣1,500元整。
2. 國內高中(職)以上特殊教育學生，每名新臺幣5,000元整。
(3) 特殊才能助學金：

1. 個人項目：第一名新臺幣10,000元整，第二名新臺幣8,000元整，第三名新臺幣5,000元整。

2. 團體項目：依個人項目標準核發金額二分之一。
(4) 私立高中(職)學校及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教育代金：

1. 私立大專院校生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15,000元整。

2. 私立高中(職)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8,000元整。
前項(四)補助項目包括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補助金額為扣除教育主管機關教育補助費後須自行負擔之費用，不得超過前項最高補助金額。
	每學期獎助學金發給名額及金額規定如下：
（一）學業獎學金：

國內高中（職）﹝含夜間部高中（職）四年級﹞各年級前2名學生，每名六千元。
（二）學業助學金：

1.國民中、小學學生每名一千五百元。

2.就讀於國內高中（職）以上特殊教育學校學生，每名五千元。
（三）特殊才能助學金：

1.個人項目：第一名一萬元，第二名八千元，第三名五千元。
2.團體項目:依個人項目標準，每人核發二分之一。
（四）私立高中（職）學校及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教育代金：

1.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每名最高補助一萬五千元。

2.私立高中（職）學生每名最高補助八千元。
補助項目為學費、雜費、學分學雜費，補助金額為扣除教育主管機關教育補助費後之自行負擔部分，惟補助額度不得超過上述各級學校之最高補助金額，休學後之當學期亦不予補助。
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已請領教育補助費之軍公教子女不得申請。
	1、 放寬就讀高中職原住民學生獎學金獎勵標準，鼓勵原住民學生適應多元社會競爭，期能提高學生努力向學之信心。

2、 修正學業獎學金發給金額及取消發給名額限制。 

1、 修正字樣「校」為「生」。
2、 修正發給金額改以羅馬數字寫法敘明。

修正，針對教育代金補助標準及金額上限，原規範休學不予補助之敘述併入第八點。
刪除，重複請領之限制統一併入第八點。

	五
	申請期限: 第1學期於每年10月15日前，第2學期於每年3月31日前提出申請，特殊才能助學金自比賽成績公告日起算1年內於本會受理期限提出申請，逾期概不受理。
	辦理期間: 第1學期於每年9月30日前，第2學期於每年3月31日前由受理單位依本作業須知初審後列冊，送本府原住民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府原民會）審核，經審核通過進行核撥。
	1、 修正第1學期受理期限，為配合大專院校新生入學辦理學籍資料，延後受理日期。
2、 另增敘特殊才能助學金獎狀受理期限。

	六
	受理機關及應備文件：
(一)就讀本市高中（職）以下者應備妥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及其他證明文件，向就讀學校申請。

(二）就讀私立大專校院者或外縣市高中（職）以下者應備妥申請表、學生證正反面影本（須蓋有當學期學校註冊章）、其他證明文件、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但本會已有相關資料足以證明者除外）、申請人之金融帳簿封面影本，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

前項(一)所稱其他證明文件，係指附表一各項目所需檢附文件。
	受理機關及作業程序：如附表一。
	增列，將附表一作業程序移至本文敘明。
增項，敘明證明文件之定義。

	七
	審查及核撥程序：

（1） 各學校受理者，由該校審查學生之原住民身分及應備文件，檢具申請清冊、其他證明文件、學校正式領據逕送本會辦理撥款。撥款採集中支付方式將補助款匯入受理學校保管金專戶，並另函學校轉知申請人。
（2）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受理者，由該區公所審查學生之原住民身分及應備文件，檢具申請清冊、其他證明文件、申請人之金融帳簿封面影本，逕送本會辦理撥款，補助款將匯入申請人帳戶內，並函知申請人。
	
	增列，敘明審查及核撥程序，俾加強審核機制。

	八
	本獎補助以法定修業年限內為原則，重讀、延修或新轉入之原住民學生，曾獲補助之學期不得申請。
	
	增列第八點，另增列不得重複請領之限制，加強資源合理運用。

	九
	申請者如有休學、退學、戶籍遷出或喪失補助資格者，須主動告知受理單位，並繳還補助款。
	
	增列，敘明申請資格喪失者須繳還補助款要件，加強資源合理運用。

	十
	本會得不定期向受理單位查核補助作業辦理情形，如有不實情事者，將追繳補助款。
	
	增列，建立查核機制，每年不定期抽查各校及各區公所辦理情形，包括補助對象就學情形、補助款運用、補助對象是否實際居住，俾確實並加強補助款核撥程序，保障申請人權益。

	十一
	本申請須知所需經費，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
	本作業須知所需經費，由本府原民會編列預算支應。
	1、 原條文項次為第七點調整為第十一點，敘明預算來源。
2、 簡化機關用語。


